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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视野下投资者权益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民法典》诞生于数字经济蓬勃

发展的时代背景之下，鉴于个人信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民法典人格权

编专章对个人信息与隐私权予以保护，并对个人信息的类型、收集、更改或删除做了规定。 

第一千零三十三条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

施下列行为： 

（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 

（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 

（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 

（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 

（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第一千零三十四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

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

码、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

的规定。 

第一千零三十五条 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

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 

（三）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 

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 

第一千零三十八条 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或者篡改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未经自然



人同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加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

外。 

  信息处理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安全，防

止信息泄露、篡改、丢失；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丢失的，应当及时采取

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告知自然人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